监考老师考试注意事项：
1.主监考老师应提前30分钟领取考卷，副监考老师应至少提前15分钟到达考场，做好准备工作。考前务必要对考场进行彻底的清场，包括：清理考场地面、桌面、抽屉的物品等；
2.阶梯教室的考场座位安排要遵守隔排隔座的原则；
3.学生进入考场需核对身份证件，手机中的电子证件不能作为有效证件使用。同时提醒学生关闭手机、摘下电子手表、耳机等电子设备，放到指定位置以后再入座；
4.考前5分钟需要宣读《杭州师范大学考场规则》；
5.开考30分钟内不允许考生交卷，开考30分钟后不允许迟到考生进场；
6.考试期间，不能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如：使用手机和电脑、批改作业，阅读书报、聊天、睡觉等等。监考人员离开考场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两名监考人员不能同时离开考场，监考老师在考试中应交替落座休息，两名监考老师不应同时就坐；
7.监考期间如遇学生违纪或者作弊，不得隐瞒袒护，必须如实上报并按照《监考异常情况处理流程》妥善处理。未按事实情况上报者，一经发现将根据校纪校规严肃处理。
8.考试结束以后，监考老师必须清点完所有的问卷和答卷，确保考卷全部回收以后，再放考生离开考场，避免出现考卷遗漏或遗失的情况。



[bookmark: _GoBack]考生须知：
1.考试需携带身份证、学生证等带照片的有效身份证件入场，证件丢失未及时补办的学生，须持由所在学院出具贴有学生本人照片并加盖学院公章的证明参加考试，手机中的电子证件不能作为有效证件使用。开考30分钟以后不能进入考场。
2.考试只能携带必需的文具入座指定座位。手机、电子手表、录音笔等有记忆、存储功能的电子设备以及文字资料一律不能随身携带至座位，一经发现按照校纪校规严肃处理（考试有特殊要求除外）。
3.考试答题不能使用铅笔、红笔，否则考试无效。答题必须使用黑色、或者蓝色水笔，但同一份试卷中不能蓝、黑两种颜色混合使用，否则等同于答卷做标记。
4.考试结束以后，考生不得将试卷、答题纸和草稿纸带出考场。
5.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考试的学生，须在考前向所在学院提交课程缓考申请，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办理缓考相关手续。
6.学生若对本学期期末成绩有异议，可于下学期开学一个月内向开课学院提出书面申请成绩复核，逾期不予受理。 



